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

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 号）、《江华瑶族自治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4 年度财政支出绩

效自评工作的通知》精神，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 2024 年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自评，

现将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贯彻执行《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和《湖南省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及永州市人民政府相关工伤保

险政策法规；负责全县工伤保险政策法规的宣传工作；负责全县工伤保险参保登记、缴费审核、稽核检查

工作；负责全县工伤保险基金的征缴、审核与管理工作；负责全县参保单位工伤人员和供养亲属工伤保险

待遇审批手续，并拨付相关待遇工作；负责全县工伤保险各项数据的收集、汇总及报表的编制与上报工作；

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咨询服务；负责与全县工伤保险有关的其他业务；国家、省、市规定的其他职责，财

务核算统一适用行政单位会计制度。

（二）人员情况

核定人员编制 5 人，实有在职在编人数 4 人。核定车辆编制 0 台，实有公务用车 0 台。

二、一般公共预算情况

我单位 2024 年收到财政资金 54.55 万元，年初结转结余 0 万元，合计 54.5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51.55 万元，项目支出 3 万元；2024 年全年实际支出 54.55 万元；结余财政资金 0 万元。基本支出结余 0

万元，项目支出结余 0 万元。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今年，我中心在局党组的大力支持下和市工伤保险服务中心领导的直接指导下，认真贯彻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新《工伤保险条例》,在努力做好工伤认定、工伤医疗管理和工伤补偿等日常工

作的同时，积极探索与逐步强化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工作，以减少单位风险和确保受伤职工利益为目标，

加大工伤保险的征管力度，全中心上下重点抓参保、促缴费、严管理、稳支出，工伤保险工作运行平稳，

各项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征缴工作

2024 年，我县共有参保单位 875 户 32578 人，工伤保险费共征缴 1392 万元，超过往年同期征缴金

额。每月月初认真核对税务征缴金额，建立台账，协助完成基金检查。

（二）工伤认定调查工作

2024 年 1-12 月工伤事故备案 308 起，工伤认定确认 132 人次。

（三）工伤待遇拨付工作

工伤保险待遇共支出 642 万元（其中医疗待遇 93 万元，伤残待遇 462 万元，长期待遇 87 万元）。

（四）基金管理工作

制定工作实施方案，坚决落实按照“谁管理、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层层落实工作责任。

每月下旬按时上解收入及利息，确保收入户余额为零。

四、下一步改进措施

面对工伤保险责任重、挑战大、要求高的现状,为继续全面完成好各项目标任务,提高服务效能，我中

心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行政效能的提升：



（一）增加人员力量、加强队伍建设。一是向县委县政府争取将我中心空余 1 名编制人员纳入 2025

年公开招聘参公管理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工作计划。二是通过全体干部职工党史教育、思想作风教育、基金

安全警示教育学习，提高工作人员整体思想素质。三是加强全体干部职工业务政策学习，深入学习掌握政

策文件内容，精准把握业务工作关键要领，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办事能力，特别是要熟练掌握人社一体化

系统操作，提高干部职工工作能力，更好地为参保单位和受伤职工提供更高效、更便捷、更优质的经办服

务。

（二）加强工伤保险的参保扩面。按照全面实施全民参保要求，一是继续推进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

以保障民生，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为出发点，以建筑施工企业、水利、交通企业、非煤矿山等高风险行业

企业为重点，切实推进工伤保险扩面工作，实现全县新开工建设项目参保面 90%以上；二是以中、小微企

业、新兴产业企业、家庭服务业、快递物流业、农业合作经营组织为重点，推进有稳定劳动关系人员参加

工伤保险。

（三）加强工伤保险政策宣传、工伤预防培训。一是以工伤保险政策法规宣传、工伤预防宣传、工作

热点宣传为重点，通过电视、网络、公众微信号等载体，同时采取进园区、进企业、进工地、进机关、进

校园、进社区等方式广泛深入进行宣传，努力提升工伤保险政策的知晓度，让工伤保险政策真正造福于民；

二是加强工伤预防培训，联合应急管理局、卫健局、住建局、交通局、水利局等举办多场次培训，对发生

事故多的行业、企业、项目工地进行现场工伤预防培训，以减少工伤事故的发生。

（四）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一是加大对参保单位的稽核力度，充分利用稽核手段，促进企业参保

缴费；二是加强对工伤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督管理，杜绝工伤待遇的不合理支出；三是加大工伤调查工作力

度，落实部门联动机制，切实防范骗取工伤保险基金的行为；四是切实落实基金管理各项规定，确保基金

运行安全。

（五）加强“潇湘工惠保”职业伤害保险推广。加大力度宣传“潇湘工惠保”力度，通过网站、微信

公众号、政务服务窗口等渠道发布“潇湘工惠保”的产品介绍、参保方式、产品特点等信息，并主动积极

上门向企业、乡镇推广“潇湘工惠保”职业伤害保险，将企业的超龄工人、村（社区）干部、环卫工人、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等不能参加工伤保险的群体参加“潇湘工惠保”，纳入保障范围，有效减轻用人单

位负担，提高受伤职工待遇保障水平。

五、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绩效自评结果将作为下年部门预算安排的重要依据，与预算调整和项目安排挂钩。拟于 5 月 16 日前

在江华县政府网站公开。


